
遂宁高新区川渝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一期）及遂宁高新区城市智能停车场（一期）项目

人民防空检测单位

第 二 次 随 机 抽 取 文 件

业主：遂宁市盈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
公     告

遂宁高新区川渝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一期）及遂宁高新区城市智能停车场（一期）项目

人民防空检测单位

第二次随机抽取
为完善遂宁高新区川渝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一期）及遂宁高新区城市智能停车场（一期）项目施工手续，结合项目推进计划，现启动  遂宁高新区川渝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一期）及遂宁高新区城市智能停车场（一期）项目人民防空检测单位公开随机抽取程序。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遂宁高新区川渝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一期）及遂宁高新区城市智能停车场（一期）项目人民防空检测

2、招标人：遂宁市盈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地址：遂宁高新区范围内

4、计划工期：自人防开始实施至人防竣工验收备案止

竞标单位资格要求

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并在四川省和遂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备案和监管登记。
人员要求：相关工作人员附连续6个月社保缴纳记录

业绩要求：近三年完成人防检测类似业绩
申请人参加本次随机抽取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

3、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证明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5、项目管理机构成员及资料

6、申请人需承诺近三年未被纪监委、税务、发改、建设等监管部门查处处罚和列入不诚信名录
7、所有资料请密封，申请文件密封后不做单独的补充。在抽取当日，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现场拆开资料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申请人进入随机抽取。

注：

如三证合一的企业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以上所有内容需附复印件盖公司鲜章；

2、如有工期要求，必须响应。

四、本次随机抽取固定价

固定价：  8.01  万元。

五、随机抽取文件的获取及递交要求

1、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随机抽取公告在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http://gxq.suining.gov.cn）上发布。

2、申请人或授权委托人现场递交报名文件时需提供：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证明、营业执照副本、资质副本（以上资料盖公司鲜章）等资料，招标人现场验证。

六、确定中选方式

符合资格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以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中选人。

抽取地点

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IFC国际金融中心11楼1121室。

八、公开报名截止时间和抽取时间

1、2022年  1  月  25  日下午 17：00 分（北京时间）。

2、递交报名文件必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送达到抽取地点。逾期送达的报名文件恕不接受。

九、装订、密封和标注

装订要求：申请文件一正一副，正本和副本一律用A4复印纸（技术说明、图、表及证件可以除外）编制和复制。正本和副本应采用胶装方式左侧装订，不得采用活页夹等可随时拆换的方式装订，不得有零散页。

密封和标注：申请文件统一封装在一个密封袋内，封袋密封处须加盖公章；密封袋上须注明所报项目名称。

十、联系方式

采 购 人：遂宁市盈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IFC国际金融中心
联 系 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825-6801069

 2022年1月20日

第二章  随机抽取报名文件须知

一、总则

1.适用范围

1.1本随机抽取文件仅适用于本次随机抽取文件中所叙述的项目；

充分、公平抽取保障措施

总公司、分公司不能以不同的身份同时参加。

二、随机抽取文件

1. 随机抽取文件的构成

随机抽取文件由随机抽取文件总目录所列内容组成：

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

3）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证明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5）项目管理机构成员及资料

6）资质证书

7）申请人需承诺近三年未被纪监委、税务、发改、建设等监管部门查处处罚和列入不诚信名录
    8）其他材料

附件1 
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网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电话
	

	项目经理
	姓名
	
	电话
	

	企业资质等级
	

	营业执照号
	

	
	

	备注
	


申请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申请日期：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_日

经营期限：__________

姓名：_______系_______（申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职务：________电话：________）。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盖章）

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注：

（1）法定代表人亲自申请而不委托代理人申请使用。

（2）法定代表人在递交申请文件时，应携带申请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备查。

（3）法定代表人在递交申请文件时，还应单独递交不密封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及附件。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遂宁市盈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授权声明：                     （申请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参加“                            ”项目随机抽取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报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在随机抽取活动中以我单位名义签署的一切文书，我单位均予以认可，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申请人名称：              （盖章）

日    期：

说明：

1.如法定代表人参加申请的，申请文件中不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但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如委托代理人参加申请的，申请文件中必须提供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申请的，委托代理人应是申请人本单位的人员。
4.委托代理人在递交申请文件时，还应单独递交不密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附件。

附件4 

服务承诺及服务计划书

致：遂宁市盈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方随机抽取文件的要求，我方对该项目做如下承诺：

申请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申请日期：

附件5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遂宁市盈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单位）郑重声明，我方参加本项目随机抽取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符合规定的承包人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6

主要人员简历表（一）
	姓名
	
	年龄
	
	学历
	

	职称
	
	职务
	
	拟在本合同任职
	

	毕业学校
	年毕业于          学校          专业

	主要工作经历

	时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
	担任职务
	发包人及联系电话

	
	
	
	

	
	
	
	

	
	
	
	

	
	
	
	

	
	
	
	

	
	
	
	

	
	
	
	

	
	
	
	

	
	
	
	


注：（1）“主要人员简历表”中的项目负责人应附执业证、身份证、职称证、养老保险原件复印件，管理过的项目业绩须附合同协议书原件复印件；其他主要人员应附职称证（执业证或上岗证书）、养老保险原件复印件。如不实，属于弄虚作假，取消中选资格。若为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相关证明。

（2）主要人员的养老保险是指，主要人员在该申请人单位的养老保险缴纳凭证或由社保部门出具的主要人员在该申请人单位参保的证明。

主要人员简历表（二）

…………
主要人员简历表（三）
…………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               

合    同    书

（合同编号：     ）

	甲    方：
	                                   

	乙    方：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RFJ 01-2002《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RFJ 04-2009《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试验测试与质量检测标准》、国人防办〔2014〕438号、【2017】271号及省防【2011】66号100号、【2012】89号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

一、检测项目名称、地址和内容

受甲方的委托，乙方负责对甲方位于         （项目地址/厂址）的         （项目名称/厂名）的人防产品进行安装质量检测的检测工作，检测数量以实际最终检测数量为准。 
二、检测费用及付款方式
1、本项目总检测费用合计¥         元（大写：          ）。
2、该产品/工程验收检测费用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或技术交底之前，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总检测费，乙方向甲方提供税率为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不负责请款流程中甲方项目和各级部门签字审批，在收到乙方请款资料后，由甲方自行发起内部审批流程。

3、如因甲方产品原因导致检测结果未达合格需进行复检，则在原收费基础上加收30%的复检费。

三、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向乙方提供受检产品出厂《质量检测报告》、产品《自检报告》和《人防工程设计图纸》工程综合检测需另附《施工图》、《隐蔽工程记录》各一套，同一规格型号产品出厂合格证或产品质量证明书一份）。

2、检测前，各项工艺均需满足实际检测条件。

3、为乙方提供必要的现场检测条件（通行、照明、电源等条件），并协调乙方与现场各部门的关系。

4、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费用。

5、合同签订3日内督促设备厂家向乙方提供设备清单，若未按时提供，造成检测时间延误由甲方负责。

（二）乙方责任
1、认真负责收集原始资料，依据检测标准，使用有效设备进行检测。

2、乙方做到检测结论的科学性、可靠性，公正性，并及时出具检测报告。

3、在乙方收到甲方检测费后      日内开始实施现场检测工作（甲方不具备验收检测条件除外）。

4、现场检测完毕后    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一式     份。如因甲方产品原因导致检测结果未达合格需进行复检，则出具报告时间顺延。

四、违约责任
1、甲方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乙方足额支付费用，乙方不予出具检测报告，并按未付款的5%日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2、若一方的违约是由于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而造成的，则视双方具体违约情节减免责任。

3、若因甲方责任，乙方未能完成合同约定，乙方将不退还检测费用。

五、不可抗力

    发生不可抗力时，双方均有责任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和损失的扩大，并及时通报情况，同时在确认为不可抗力后，协商责任的减免和合同的继续履行等问题。

六、其他约定事项

1、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增加以下内容：

                                      /                                         

                                      /                                        

                                      /                                       
2、合同执行中有需要补充、修订的事宜，应经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合同签订人：                                     合同签订人：

地      址：                                     地   址：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账  户：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委   托   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RFJ 01-2002《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RFJ 04-2009《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试验测试与质量检测标准》、国人防办〔2014〕438号、【2017】271号及省防【2011】66号100号、【2012】89号的有关规定，我单位拟委托贵单位进行                                        的水土保持方案工作。

请尽快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相关工作。

特此委托！

            委托单位：（盖章）                  

   2021年 5 月   日


